野戰防空於臺澎地面防衛作戰中之地位／曾祥穎
一、未來臺澎地面防衛作戰，面對的必定是中共「多批次、多層次；不同方向，同一時間」的不對稱「空襲與反空襲」戰場景況，我軍如果要確保用兵之自由，野戰防空戰力的發揮是地面部隊戰力保存之憑藉。

二、空中威脅演變主要趨勢有：海島防禦作戰「聯合防空」與「野戰防空」之界限趨向模糊；空中威脅的來源由有生戰力向無生戰力轉變；雷達整合防情指管，由層級集中向扁平分散發展；攻防思想由消滅有生戰力向控制電子資訊轉變；防空的攻防思想，由現行的「保存戰力，擊滅敵人」，朝「控制敵人，防敵控制」方向轉變。

三、中共對現代化「空襲與反空襲」的認知比我們深，所作所為亦比我們落實。

四、陸軍各作戰區均有「防空群」之編制，但是，缺乏「早期預警能力」，對戰機的掌握與兵力、火力之運用，都有極大的限制與風險。亟待參照美軍「自動化野戰防空指管系統」架構，在中科院技術支援下，建立自主之低空、超低空威脅預警與防情指管能力，以確保空中與地面兵力、火力運用之自由。

前言 ———  野戰防空是地面部隊戰力保存之憑藉

自古以來，在戰場上，攻防雙方戰力的發揚與其投射的地點，一直受到科技的制約，彼此間呈現出動態的函數變動關係；但相同的是，都講求在敵人火力之外，先期發揚我優勢戰力，期能以最小代價，獲致最大的戰果。

在資訊科技支援下的軍事事務革命，因為戰具帶動戰法的改變，我們所見到的趨勢是武器裝備愈來愈發達，戰場空間愈來愈大，指揮管制愈來愈嚴密。但是，因為敵我雙方的互動愈來愈快，可供部隊反應的時間卻愈來愈短；在武器系統「時效、精準、遠距、有效」的三軍全方位（full spectrum）聯合立體作戰的前提下 哻，經過攻擊與防衛體系的螺旋發展，業已將未來的作戰型態推向《孫子》〈兵勢篇〉所言「其勢險，其節短」的「空間無限寬廣，戰力無遠弗屆，時間急劇壓縮，勝負決於頃刻」的境地。

在新的趨勢下，世界各主要國家的建軍，大多是以海上、水下、空中與太空的兵力組建為重點，部隊的精簡亦以陸軍為主體。例如，中共就在「實施科技強軍」的原則下，一再強調「優化軍兵種結構：精簡陸軍，減少裝備技術落後的一般部隊，加強海軍、空軍和第二砲兵建設。優化部隊內部編成和軍兵種規模結構，提高各軍兵種高新技術部隊的比例 哷。」其主要的目的在於「提高奪取制海權、制空權以及戰略反擊能力 哸」，打贏一場以「信息戰」為主的「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」。中共要打的是以各式有生戰力的定／旋翼機與無生戰力的飛彈、無人載具所遂行高科技的「空襲與反空襲」作戰，從另一個角度思考，這便是我們防衛作戰的重要課題。

國軍在「精實案」中，現階段「則將重點置於C4ISR、飛彈防禦及制海戰力的整建 哠」，陸軍的建軍，也和世界各國的陸軍一樣，都受到極大程度的制約。國軍在「資電優勢，戰場覺知；有效反制，滯敵攻勢；戰力保存，戰略持久；聯合截擊，國土防衛」的作戰指導下 唎，陸軍在戰時的任務為「聯合海、空軍，遂行聯合作戰，擊滅進犯敵軍，確保國土安全 唃」。雖然不見以往所熟悉的「反登陸作戰」字眼，但是，最後的戰局還是得在地面結束，而且，陸軍要能達成所賦予的使命，主要決勝地區還是在灘岸之間。因此，如何確保兵力運用之自由，是為地面作戰成敗之關鍵。

共軍對現代化戰爭中爭取制空、制海之重要性與作戰之先後順序，已有深刻的認知，亦係其建軍之主軸，未來臺澎地面防衛作戰，面對的必定是中共「多批次、多層次；不同方向，同一時間」的不對稱「空襲與反空襲」戰場景況。我軍如果要確保用兵之自由，野戰防空是地面（三軍）部隊戰力保存之憑藉。雖然陸軍的建軍受到主觀條件制約，難期大幅成長。但是，面對未來作戰環境，如何提升防空的質量，將有限的「復仇者」、「檞樹」與「可攜式防空飛彈」唋之野戰防空戰力整合，發揮其最大功效，以先期保存地面13萬餘「數位化、立體化、機械化 圁」有生戰力之完整，並能適時支援、掩護反擊兵力投入決勝點，獲得地面防衛作戰的勝利，其體系適切與否？能否因應未來作戰需求？如何以有限的預算獲得「戰力倍增器」，發揮最大效果？實為我們應該深思的問題，亦為本文研究之目的。惟限於篇幅，本文不深入討論「聯合防空」與「民防」之範疇，以地面部隊之「野戰防空」為論述主體。

空中威脅演變之主要趨勢

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，空中進襲的成效，左右戰局的成敗。在空中威脅不斷增加，科技促使戰具持續精進的現實下，空中攻防的戰略、戰術與戰法亦必隨之而產生變化。依據杜黑（Giulio Douhet）的空權理論，在空權與反空權方面，攻防戰具與戰法，呈螺旋式的向上、向高、向遠的方向發展，空中威脅演變之主要趨勢計有：

一、海島防禦作戰「聯合防空」與「野戰防空」之界限趨向模糊

防空兵力之部署受國家之疆域幅員、自然環境、國家政策、綜合國力、科技能力與可用資源之主觀條件，以及戰略環境、威脅種類與能力等客觀條件之制約。就幅員狹小之海島國家而言，大多是在「民防」的支援下，構成以防衛國家領空、領海與重要地域的「聯合防空」為主，以防護作戰行動自由之「野戰防空」為輔的「重層」防空體系。前者防情偵蒐功率大，範圍涵蓋廣闊，陣地相對的固定，受到地形與地球曲度的限制，主要目標為遠程、中、高空目標；後者防情偵蒐系統則功率較小，機動靈活，範圍涵蓋相對縮小，以近程、中、低空、超低空之目標為對象；以往在威脅層次、防情傳遞、指管層級與兵力反應上，兩者之間有較明顯的區隔。但是，由於科技的發達，威脅來源愈來愈多樣化，野戰防空偵蒐與反應能力亦已遠超出「要點防空」的需求，空中攻擊與防禦的手段，「矛與盾」相互為用的發展，對幅員不大、資源集中的海島防禦作戰而言，此一界限已然趨向模糊。

二、空中威脅的來源由有生戰力向無生戰力轉變

1982年5月4日，英阿福克蘭戰爭，阿根廷以法製飛魚（Exocet）飛彈擊沉英軍防空哨戒艦雪菲爾號（Sheffield）圂。在此之前，野戰戰場上，空中威脅仍以有生的定／旋翼之吸氣式目標（Air Breathing Target, ABT）為主要偵蒐與反制對象；自此以後，各種載臺發射的無生戰力逐漸演變成為主要威脅來源，如巡弋式的攻艦與攻陸型飛彈。與有人駕駛的飛機相比較，由於造價相對便宜（其效益如附表），保養與訓練相對容易，且無需承受人員之戰損風險，其精度與作戰反應速度，亦可達到一定的戰略目的。我們從1991年波灣戰爭；1995年波士尼亞、科索沃戰爭；2003年美伊戰爭等案例中，美軍一再反覆的以「戰斧」（Tomahawk）巡弋飛彈，為作戰創造有利態勢的事實中，就可以得到很明確的驗證了。

另外，在1982年6月9日1400時，以色列發動「加利利和平」作戰，「依照貝卡山谷飛彈陣地的遠近，按反對順序（遠的先走），區分空層」，以無人載具為先導，發送各項資訊信號，誘使敘軍雷達開機與飛彈發射，於45分鐘之內，摧毀敘利亞地區內的19個飛彈連及其周邊設施，徹底制壓敘軍防空戰力，敘利亞人連查報戰損、搶修設施的機會都沒有 埌。自此無人載具於空戰中為先導，誘使敵人雷達開機，蒐集電子參數，消耗敵軍發射架上飛彈的方式，幾乎已成為固定的戰法。2002年美國在對付藏匿於阿富汗「基地組織」的作戰中，更將RQ-1掠奪者（Predator）無人飛行載具加裝「射擊前標定」（Lock On Before Launch, LOBL）、「射後不理」（fire and forget）的地獄火飛彈（Hellfire），成為「戰鬥無人飛行載具」（Combat Unmanned Aerial Vehicle, CUAV），於空中盤旋，既可蒐集情報，又可俟機攻擊臨機目標的戰例，更說明了空中威脅的來源由有生戰力向無生電子戰力轉變，將是無可避免的現象，至於兩者間之比例與運用方式，則須視各國對無生戰力運用的思想而定。

三、整合雷達防情指管，由層級集中向扁平分散發展

1936年雷達問世。1940年7月德、英「不列顛戰役」時，英軍整合雷達資源，成立防空資源集中管制體系，所有發現敵機的單位、個人（雷達站、對空監視哨、飛行員），都將所見之情資報告至同一地點，以利管制中心統一調派防空兵力 堲，使德軍放棄入侵英國之「海獅作戰」，贏得勝利之後，便確立了雷達在整合防情與兵力指管之地位。雖然雷達偵蒐能力愈來愈強，而且各國因應自己的國情，在防空指揮層次的建置上，各有不同；但是，對於將整個國家或地區視為一個防空體系的幅員不大的國家，大多仍以集中指管為主要型態，統一指揮兵、火力之調度，我國的「強網」、韓國的「王星」埕、日本的「BADGE」埒都是屬於此類。整個系統反應時間差可由15秒縮減至5秒 垺。中共認為其優點為「指揮層次少，反應靈敏，狀況處置快，指揮效率高」；缺點則為「不能指揮大量防空兵力」埆，換言之，在指管作業上有極易達到飽和的缺陷存在。但是，以目前空中威脅速度與能力而言，5秒的時差已足以讓敵軍能夠完成「視距外」（Beyond Visual Range, BVR）攻擊之後，從容脫離，因此，便有了「即時空情」（real-time air track data）的需求。而且，這種集中式指管的架構，也是美軍對伊拉克實施「斬首行動」或「外科手術式」作戰的最佳目標。

在野戰防空的指揮運用方面，1991年波灣戰爭之前，仍然維持以「連」為單位運用。戰後美國陸軍藉資訊科技整合能力，建立以作戰中心為主軸的「陸軍戰場管理系統」（Army Battle Command System, ABCS），在各式有、無線通信設施、軟體與資料庫支援下，完成了「兵力指揮掌握、火力支援、防空、情報／電子戰與戰鬥勤務支援」等五大領域之整合 垽。師級的「自動化野戰防空指管系統」（Forward Area Air Defense Command, Control, Communications and Intelligence, FAAD C3I），係以防空營的AN/MPQ-64「尖兵」（Sentinel）雷達網為「防情指管站」（Sensor C3）耳目，結合師空域管制（A2C2）之「共同空情圖」（Common Tactical Air Picture），以其決策支援系統，向上與「愛國者」聯繫，向下結合建制之「復仇者」防空飛彈系統與「布萊德雷後衛者」（Linebacker）武器系統，將偵蒐與攔截系統以網狀式的結構（Network）整合在一起，提供地面部隊所需之即時空情，並且防止誤擊友軍航空器（直升機、UAV、密支機）之情事發生（如圖一）。

由於師級編制之雷達網路是矩陣式的扁平化組織結構，彼此相輔相成，互為備援，任何一個與雷達搭配的防情指管站臺都有能力充任指揮角色，各級之間可以彼此支援，因此，沒有特定的弱點可供敵人利用，大幅度地增加了敵人制壓防空（Suppression of Enemy Air Defense, SEAD）作戰的難度，同時也加強了我軍有生戰力的存活度。就「臺澎防衛作戰之國土防衛」而言，戰時，如由「強網」管制所有空域的防情傳遞與作戰，反而形成防空體系中主要的弱點，防空作戰的方向，由層級集中向扁平分散發展，是無可避免的現實。

四、攻防思想由消滅有生戰力向控制電子資訊轉變

總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「不列顛戰役」以來的空中作戰攻防思想，得出的結論為：資訊電子戰有一個不可逆的「零和」特性，只要敵人的性能不如我方，其原有之防空建設都將失效，亦即是《孫子》〈虛實篇〉：「敵雖眾，可使其無鬥」的具體實現。因為，賴以做為「戰力倍增器」的電戰系統癱瘓與失效，無論攻擊或防禦的硬體，都將成為「瞎子」或「聾子」，無能為力，任人宰割。1991年波灣戰爭時，美軍一舉將伊拉克的5處指管中心摧毀，以9架AH-64（阿帕契）武裝直升機，超低空貼地貌飛行，利用雷達死角，摧毀邊境2處雷達站後，長驅直入 垼；2003年3月的「美伊衝突」，美、英則無情的把伊拉克「打瞎、打聾、打癱」，最後迫使伊軍的有形戰力從戰場上「蒸發」垸，這就是殘酷的現實。

未來的作戰型態不再是「以量制敵」，而是「以質剋敵」。在戰爭指導上，防衛作戰由於「主動操之於敵」，此為戰略計畫作為最大的限制，也是弱勢一方最大的挑戰。在此前提下，防空作戰的指導上，「勝兵先勝」的先決條件乃在於：以資訊優勢控制敵人，並能不受其控制，使其不敢輕舉妄動。因此，無論是「聯合防空」與「野戰防空」的攻防思想，都必須要由現行的「保存戰力，擊滅敵人」，或「擊滅敵人，保存戰力」，朝「控制敵人，防敵控制」方向轉變。亦即是不再以有生戰力為主要目標，而是向無生的電子戰具／系統、資訊戰具／系統，以及高性能有生戰力之（電戰）系統兼顧的方向轉變。

中共對現代化「空襲與反空襲」的認知

中共探索「未來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」的特點與規律，研究福克蘭戰爭、波灣戰爭以及觀察1999年3～6月北約對南斯拉夫的作戰經過之後，認為其基本空襲的模式為：「由C4ISR系統統一控制，在空、天、海上信息系統支援保障下，電子戰飛機攜帶反輻射導彈，防區外發射無人飛機、巡航導彈，以及隱形與非隱形轟炸機相結合，在夜間連續多波次地運用軟、硬殺傷武器，同時制壓南聯盟（塞爾維亞）防空系統，形成體系與體系的整體對抗模式 垶。」因此，「精確打擊，非接觸作戰與非對稱作戰」的「空襲與反空襲」已成為現代戰爭之重要作戰手段與樣式 垿。

中共認為非對稱的空襲作戰有五個新特點：一、以奪取信息優勢為先導，創造非對稱戰場態勢；二、以精確摧毀為主體，實施高強度點毀傷；三、以防區外發射為主要方式，全距離綜合打擊；四、以隱身突防為主要手段與強行突防結合使用；五、以夜暗為主要攻擊時機，全天時連續實施 埇。因此，中央軍委會認為，面對不實際集中兵力的狀況，以平行作戰的方式，在決定性的時間與地點，實施集中所望「戰鬥力」的戰爭時，傳統上中共所強調的「三打三防」 ──   「打坦克、打飛機、打空降，防原子、防化學、防生物」訓練，已不符「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」之高技術空襲作戰的客觀需要。故於1999年5月，提出「新三打三防」 ──   「打巡航導彈、打隱形飛機、打武裝直升機，防精確打擊、防電子干擾、防偵察監視」的「反空襲戰役、戰術訓練 埐」，因應「軍事鬥爭準備基點轉變」的需求，詳實地研究其特點與弱點，掀起練兵的高潮，以落實其軍事戰略指導方針的轉變 垹。同時，在武器系統的研發上，積極發展戰略、戰術導彈的換裝與巡航導彈之研製，增強突防能力；並自俄羅斯引進遠程、高空防禦系統（A-50U預警機、SU-27SK、SU-30MK、SA-10E、SA-10/48N6防空系統 埁）與研製中、低空防空系統，以加強戰力。

除了在軍事上加強「反空襲」科技練兵的訓練外，中共認為「高價值民用目標是為高技術空襲打擊的重點 夎」，在民防方面，於2000年第四次「全國人民防空會議」中，依據1997年生效的「人民防空法」第二條：以防護與減輕空襲危害為主軸，採取「長期準備、重點建設、平戰結合」（第三條）的方針，「明確人民防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發展面臨的形勢，確定人民防空2015年前建設的戰略目標 奊」，並對新的民用建築違反此一法令者，明訂法律刑責 娙，以使人民防空能與要地防空、野戰防空結合成一體。總之，中共對「空襲與反空襲」的認知比我們清楚，所作所為亦比我們落實。

我地面部隊野戰防空所面臨

的問題

依據國軍之建軍指導，空軍「平時負責維護臺海空域安全；戰時全力爭取制空」，但在「擔任基地防空」的「要點防空」所應具備的系統，並未列為軍種之主要武器裝備 娖。戰時聯合防空的任務是由飛彈司令部「統合陸基中、長程防空飛彈，在國軍聯合作戰指揮中心（Combat Operations Center, COC）統一指揮下，遂行飛彈防禦，以確保空域安全 娭。」野戰防空仍以陸軍為主體 娮。由中共的「空襲與反空襲」作戰思想研判，中共要打一場「損小、效高、快打、速決」的「非接觸作戰」娕，除了在政治上的特種作戰「斬首行動」突襲之外；在軍事上，如果「聯合防空」的「大傘」不破，中共即無力遂行登陸與空降作戰，所以，我們可以斷言「強網」及其所屬遠程偵蒐雷達、各中、長程防空飛彈、空軍基地必然是中共突襲的首要目標。在此前提下，地面部隊的野戰防空所面臨的問題，基本上有兩項：

一、地面防衛作戰實施前，如何以野戰防空戰力支援友軍（含後備與警憲、民防）作戰，並以即時的防情，確保我有生戰力之完整（「大傘」未破前，支援聯合防空）。

二、地面防衛作戰實施後，如何於空中劣勢，甚至於無空中支援下，獲得即時的防情，有效運用有限的防空戰力，反制敵人各式空中威脅，維護有生戰力之完整，確保我地、空兵力行動之自由，獨立遂行地面防衛作戰，防衛國土安全（「大傘」已破後，代替聯合防空）。

凡是使用過網路的人，或多或少都有網路阻塞，造成困擾之經驗。戰時，對指揮體系最大的挑戰，並不是決心的下達，而是所有的國家情報系統、軍事監偵與野戰目標獲得體系全部啟動之後，各種未經分析的情資川流不息地通報到相關單位的結果，超出了現有通信能量，不待敵人的干擾，便已造成整個體系的壅塞 娏，這種混亂（chaos）的現象是1991年波灣戰爭的美軍所獲得的重大經驗教訓。至於伊拉克方面，則在敵人有計畫的作為之下，在戰爭未開打之前，整個指揮體系已然被多國聯軍癱瘓，無法運作。中共對此體認甚深，也點出我國「強網」的缺失在於「不能指揮大量防空兵力」，因此，對臺作戰時，以各種信息戰的「軟殺傷」手段，打在開火之前，以創造有利態勢；戰時，「軟硬兼施，貫穿全程」乃是必然的作為，這也是中共一再強調的「高技術空襲」要旨。在此種「強網」指管與雷達系統為敵人第一擊必然目標的作戰環境下，要解決此一威脅，除了加大系統的餘裕（redundancy and slack）與強固（robustness）外，在指揮管制上還必須要有足夠的調適（accommodation）能力 娗。

在戰時，對於所有空中目標，除了要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提供「早期預警」，準確地辨識敵方威脅種類，採取最適切的手段予以反制外；更重要的是，也要能識別我方的軍、民用定、旋翼機、武裝、通用直升機、無人飛行載具等航空器之活動，避免誤擊 娊，確保其飛航安全，適時安全地落地整補或到達所望地點，發揮地空整體戰力。

如以大眾交通體系為例，有了捷運，還必須有地區的交通網予以配合，才能滿足行的需求。同理可知，以上問題，不是有了「大傘」就可以解決的，尤其是在低空或超低空的「明敵、知敵、制敵、剋敵」方面，「大傘」力有未逮，地面部隊都有自主防情的需求，但也面臨著「早期預警、空域管制、防情整合、情資共享、兵、（火）力運用」的權責與困擾。

他山之石

美軍的境外作戰，無論在戰略與戰術作為上，緒戰時，永遠是以制壓敵人防空為主要任務，敵人防空體系未瓦解前，不輕易投入地面部隊。於2003年對伊拉克作戰中，雖然並沒有空中威脅的「疑慮」，但是，每一個師級建制的防空部隊還是隨軍前往戰地，開設前進防空指管中心，確保師所屬部隊安全與行動自由，可見美軍對防空作戰之重視。

語云：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。」陸軍各作戰區均有「防空群」之編制，現行之防空戰力，雖有「復仇者」、「檞樹」與「雙聯裝刺針飛彈」，但是，缺乏「早期預警能力」娞，對戰機的掌握與兵力、火力之運用，都有極大的限制。欲使地面部隊指揮官能於「無防情、無空優」狀況下，指揮所屬兵力於適當時機，在防空體系的掩護下，以完整的戰力投入決勝地域，唯有在各作戰區建立自主而可靠的複式網狀C4ISR防情指管體系，才能達成守土的重任。各作戰區一旦有了獨立自主的防情指管體系之後，不但可以減輕對「強網」之依賴，還可以某種程度地支援其作業。更重要的是，各作戰區必須具備管制與通報陸航與各式無人載具的能力，避免誤擊，爭取防空的反應時間，才能確保地空整體戰力的發揮。僅就後者而言，陸軍各級部隊便已有迫切建置自主空域指管體系的需求了。

國軍自製之天弓系統已服役多年，中科院已累積豐富的相列雷達研製能力，陸軍亦委請其完成靈活機動的車載式野戰相列雷達（Point Defense Array Radar System/Mobile, PODARS/M）研製與初期作戰測評 娳，應可在其支援下，參照美軍師級前進防空指管中心的架構，以其為預警中心，內建指揮管制決策支援系統，對上結合、對下整合現有，以及未來地區內友軍的雷情、海情、空情之偵蒐能量，完成作戰區自主空域管制能力之建置，以確保其陸空用兵之自由，其體系架構示意圖如圖二。

結論 ———  亟待建立自主防情指管能力

面對依照地貌飛行的巡弋飛彈，以及超低空無人飛行載具帶來的威脅，陸軍長久以來，一直忽略「野戰防空」於地面作戰的重要性，平時亦難有所表現。但是，在各種演訓時，「敵機空襲」一直是管制部隊行動最常用的手段，但被管制的部隊，從不知道敵機來襲之方向、數量及臨空時間，影響部隊指揮官的決心與部隊的處置。在有此認知下，卻無自主的防情來源，必須仰賴「延遲與不精準」的防情抄報與廣播，遂行國土防衛。1944年6月6日，諾曼第登陸時，德軍兩個裝甲師，受空中攻擊無法到達戰場實施反擊；2003年3月，伊拉克軍隊在美軍攻擊下，「從人間蒸發」的例子，都是我們的殷鑑。

未來作戰型態的威脅正在改變，其速度、規模與方式已超出既有的認知。我們無法阻止改變的發生，就必須擺脫，甚至放棄舊有的模式，以新的「思維理則」，利用資訊科技，消除弱點，走在威脅的前面，在「危機」未發生前，將其轉為「契機」。如何轉換，全在於我們的抉擇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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